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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东莞市按摩器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本细则适用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按摩器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检验工作。

（1）抽查范围

抽查产品名称（种类）：手持式按摩器、脚部按摩器、按摩垫、按摩带、按摩椅、按摩床、注

水式足部按摩器

监督总体：与抽取的样品相同的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商标、同一型号（或者规格）

的东莞市生产、流通、经营性服务领域的产品集合。

（2）抽样、检验程序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8 号）；

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工作指引》（东市监质监〔2020〕9 号）

承检机构在抽样检验程序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检验程序的法定性与有效性予以补充。

（3）抽样方法及数量

a. 抽样地点: 在企业成品仓库内或者市场上，随机抽取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并有产品质量检

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产品。

b. 抽样方法：

抽样应符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工作指引》（东市监质监〔2020〕9

号）第三章中的相关要求。

c. 样品数量和要求

抽样数量：每款产品抽取 2 组样品，第 1 组用于检验，第 2 组用于备样。每组样品需抽取的样

品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第 1 组数量 第 2 组数量

1 手持式按摩器、脚部按摩器 2只/件/套 1只/件/套

2
按摩椅、按摩床、按摩垫、按

摩带
1只/件/套 1只/件/套

3 注水式足部按摩器 2只/件/套 1只/件/套

检验样品由抽样人员以生产、销售产品的标价或出厂价购买，不会对样品质量造成实质性影响

的样品除外。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的线下抽样备用样品由被抽查市场主体先行无偿提供，电商领域

的备用样品按零售价购买。



d. 封样要求

被抽查产品的样品应有密封和防拆封措施，以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包括附在样品上的使用

说明及其他信息；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必须分别封存。

e. 其他说明

无

（4）检验依据

1、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2005 年 08 月 26 日发布，2006 年 08 月 01 日实施）

2、GB 4706.10-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按摩器具的特殊要求》

（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2008 年 12 月 15 日发布，2010 年 01 月 01 日实施）

3、GB 4343.1-2009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第 1 部分：发射

（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2009 年 05 月 05 日发布，2010 年 04 月 01 日实施

GB 4343.1-2018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第 1部分：发射

（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2018 年 05 月 14 日发布，2020 年 06 月 01 日实施

4、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 16A）》

（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2012 年 12 月 31 日发布，2013 年 7 月 1 日实施）

（5）检验项目

1、手持式按摩器、脚部按摩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
对触及带电部件

的防护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8 章

● ●

2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0 章

● ●

3 发热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1 章

● ●

4

工作温度下的泄

漏电流和电气强

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3 章

● ●

5 耐潮湿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5 章

● ●

6
泄漏电流和电气

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6 章

● ●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7
稳定性和机械危

险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0 章

● ●

8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1 章

● ●

9
结构（不包括第

22.46 条试验）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2 章

● ●

10

电源连接和外部

软线（不包括第

25.14 条试验）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5 章

● ●

11
外部导线用接线

端子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6 章

● ●

12 接地措施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7 章

● ●

13 螺钉和连接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8 章

● ●

14
电气间隙、爬电距

离和固体绝缘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9 章

● ●

15 端子电压

GB 4343.1-2018

（或 GB

4343.1-2009）

● ●

16
骚扰功率、辐射骚

扰（或骚扰功率）

GB 4343.1-2018

（或 GB

4343.1-2009）

● ●

17 谐波电流发射 GB 17625.1-2012 ● ●

备注：1、序号 15、16 检验项目的判定依据和检验方法如下：

a）产品生产日期在 2020 年 6 月 1日之前的样机按产品明示标准进行检验；

b）产品生产日期在 2020 年 6 月 1日之后（含 2020 年 6 月 1日）以及未标注生产日期的产品按 GB 4343.1-2018

标准进行检验。

当依据 GB 4343.1-2018 标准进行第 16 项试验时，先依据骚扰功率测量方法进行试验，该试验通过并满足裕量

要求，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当该试验未通过或不满足裕量要求，再依据辐射骚扰测量方法进行试验，该试验通

过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当该项目测试未通过，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

如该产品为电池供电器具（仅由电池供电，且无论直接或通过供电设备连接到电网都不能执行其预期功能的器

具。能够充电但在充电期间不能执行其预期功能的器具也被认为是电池供电器具），直接依据辐射骚扰测量方

法进行试验，该试验通过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当该项目测试未通过，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

2、序号 17 项目，额定功率 75W 及以下设备不检谐波电流发射。

2、按摩椅、按摩床、按摩垫、按摩带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
对触及带电部件

的防护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8 章

● ●

2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0 章

● ●

3

工作温度下的泄

漏电流和电气强

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3 章

● ●

4 耐潮湿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5 章

● ●

5
泄漏电流和电气

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6 章

● ●

6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1 章

● ●

7
结构（不包括第

22.46 条试验）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2 章

● ●

8

电源连接和外部

软线（不包括第

25.14 条试验）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5 章

● ●

9
外部导线用接线

端子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6 章

● ●

10 接地措施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7 章

● ●

11 螺钉和连接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8 章

● ●

12
电气间隙、爬电距

离和固体绝缘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9 章

● ●

13 端子电压

GB 4343.1-2018

（或 GB

4343.1-2009）

● ●

14
骚扰功率、辐射骚

扰（或骚扰功率）

GB 4343.1-2018

（或 GB

4343.1-2009）

● ●

15 谐波电流发射 GB 17625.1-2012 ● ●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备注：1、序号 13、14 检验项目的判定依据和检验方法如下：

a）产品生产日期在 2020 年 6 月 1日之前的样机按产品明示标准进行检验；

b）产品生产日期在 2020 年 6 月 1日之后（含 2020 年 6 月 1日）以及未标注生产日期的产品按 GB 4343.1-2018

标准进行检验。

当依据 GB 4343.1-2018 标准进行第 14 项试验时，先依据骚扰功率测量方法进行试验，该试验通过并满足裕量

要求，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当该试验未通过或不满足裕量要求，再依据辐射骚扰测量方法进行试验，该试验通

过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当该项目测试未通过，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

如该产品为电池供电器具（仅由电池供电，且无论直接或通过供电设备连接到电网都不能执行其预期功能的器

具。能够充电但在充电期间不能执行其预期功能的器具也被认为是电池供电器具），直接依据辐射骚扰测量方

法进行试验，该试验通过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当该项目测试未通过，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

2、序号 15 项目，额定功率 75W 及以下设备不检谐波电流发射。

3、注水式足部按摩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
对触及带电部件

的防护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8 章

● ●

2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0 章

● ●

3 发热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1 章

● ●

4

工作温度下的泄

漏电流和电气强

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3 章

● ●

5 耐潮湿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5 章

● ●

6
泄漏电流和电气

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6 章

● ●

7

非正常工作（不包

括第 19.11.4 条

试验）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19 章

● ●

8
稳定性和机械危

险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0 章

● ●

9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1 章

● ●

10
结构（不包括第

22.46 条试验）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2 章

● ●

11 内部布线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3 章

● ●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强制性 非强制性 重要项 较重要项 次要项

12

电源连接和外部

软线（不包括第

25.14 条试验）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5 章

● ●

13
外部导线用接线

端子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6 章

● ●

14 接地措施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7 章

● ●

15 螺钉和连接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8 章

● ●

16
电气间隙、爬电距

离和固体绝缘

GB 4706.1-2005

GB 4706.10-2008 第

29 章

● ●

17 端子电压

GB 4343.1-2018

（或 GB

4343.1-2009）

● ●

18
骚扰功率、辐射骚

扰（或骚扰功率）

GB 4343.1-2018

（或 GB

4343.1-2009）

● ●

19 谐波电流发射 GB 17625.1-2012 ● ●

备注：1、序号 17、18 检验项目的判定依据和检验方法如下：

a）产品生产日期在 2020 年 6 月 1日之前的样机按产品明示标准进行检验；

b）产品生产日期在 2020 年 6 月 1日之后（含 2020 年 6 月 1日）以及未标注生产日期的产品按 GB 4343.1-2018

标准进行检验。

当依据 GB 4343.1-2018 标准进行第 18 项试验时，先依据骚扰功率测量方法进行试验，该试验通过并满足裕量

要求，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当该试验未通过或不满足裕量要求，再依据辐射骚扰测量方法进行试验，该试验通

过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当该项目测试未通过，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

如该产品为电池供电器具（仅由电池供电，且无论直接或通过供电设备连接到电网都不能执行其预期功能的器

具。能够充电但在充电期间不能执行其预期功能的器具也被认为是电池供电器具），直接依据辐射骚扰测量方

法进行试验，该试验通过则判定该项目合格，当该项目测试未通过，则判定该项目不合格。

2、序号 19 项目，额定功率 75W 及以下设备不检谐波电流发射。

（6）判定原则

1、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样本所检质量指标未发现不合格，不对监督总体进行判定。

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根据 T/GDAQI 020-202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

术服务规范》7.4 的相关要求，依据质量指标的重要程度及不合格的严重程度，对样本及监督总体

进行综合判定：存在重要质量指标不合格时，所检样本为严重不合格，判定监督总体为严重不合格；

仅较重要质量指标或次要质量指标不合格时，所检样本为不合格，判定监督总体为不合格。

2、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

量要求判定。

3、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



标准要求判定。

4、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细则中依据的推荐性标准检验项目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

质量要求判定。

5、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标准缺少细则依据的推荐性标准检验项目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6、若被检产品未能提供有效的企业标准时，按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判定。

（7）样品管理

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

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对检测和备用样品分别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

（8）异议处理

按照《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工作指引》（东市监质监〔2020〕9 号）

第九章中的相关内容进行。

（9）其他（注意事项）

本细则未明确的监督抽查抽样检验相关技术规范，均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 18 号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技术服务规范》（T/GDAQI

020-2022）、《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工作指引》（东市监质监〔2020〕9

号）规定执行。

出现样品封样及密封状态被破坏、样品异常损坏等现象，无法正常进行下一步有关项目检验和

判定时，应重新抽样。必要时应采集并保存影像记录。被抽样产品实行生产许可、强制性产品认证

等管理的，检验人员应当在检验前核实样品是否符合相应要求。发现样品涉嫌存在无证等情形的，

应当终止检验，立即报告监督抽查组织者。


